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0號

原      告  STK0000000（真實姓名地址詳卷）

被      告  郭水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簡上附民字第36號）移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

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7萬5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狀送達

後，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72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伊曾有同居關係，被告為挽回與伊間之感

情，竟於下列時間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7日20時32分許至同年11月11日22時45分

許，在高雄市某處，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持續撥打電話

給伊，並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要求約會、要求伊就是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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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自己感情一事給予明確答覆等追求訊息予伊。

　　㈡於111年11月8日11時30分許至同年月10日0時許，基於跟

蹤騷擾之犯意，在伊位於高雄市新興區之工作地外，以盯

梢、守候、尾隨等方式，對伊實施跟蹤騷擾行為。

　　㈢於111年11月10日9時50分許至同年月13日8時14分許，基

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書寫內容為表達自己對伊之心意、要

求伊出面詳談2人關係之字條，並將之黏貼或放置在伊騎

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或請伊之同事轉交；並於同年月12

日18時39分許，基於跟蹤騷擾及毀損之犯意，放置字條在

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並持不詳物品割破該機車椅墊

而損壞之，且對該機車潑灑糞便，足以生損害於伊。

　　㈣於111年11月25日20時許，基於跟蹤騷擾及無故侵入他人

住宅之犯意，未經伊或該大樓住戶之同意，擅自趁大樓大

門未上鎖之際，進入伊居住之大樓樓梯間，並在伊住處大

門下方門縫放置信封。

　　㈤於111年11月26日19時30分許，在伊住處外之機車停放

處，黏貼內容為表示想將自己的資料寄到伊住處之字條在

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

　　被告上開行為，使伊心生畏怖，足以影響伊日常生活或社會

活動，侵害伊之人格權，且情節重大，造成伊受有精神上慰

撫金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訴請被告賠償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沒有理由跟我請求上開金額，伊之前有以5

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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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上開時、地對原告為上開行為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51頁），堪認為真實。又被告對原告所為上

開行為，足以使原告心生恐懼、影響其日常生活之安寧，乃

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日常生活行動的意思決定自由權，且情節

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原告

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被告固抗辯：伊

先前已以5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其並

未提出證據相佐，本院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抗

辯尚難採信。

　㈡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

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

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

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裁判要旨參照）。

經查，原告高職畢業，之前擔任服務業，月收入約3至4萬

元，現在無業，名下無財產資料；被告高中畢業，已退休，

112年有利息所得2,139元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

卷第153頁），並有原告先前任職公司之回函、兩造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7頁及證物袋）

附卷可稽，兼衡被告不思以和平、理性之方式，處理與原告

間之感情糾紛，竟頻繁地於2個月內騷擾原告，對破壞其日

常生活之安寧，使原告於上開期間內精神上受有痛苦，並酌

以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位

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8

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萬元

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1月20

日（見簡上附民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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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於被告被訴違反家庭暴力之跟蹤騷擾防制法刑事案

件簡易程序第二審審理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

移送民事庭以合議方式依第二審程序審理，並判命被告給付

上開金額，雖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惟本件兩造之上

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經本院

合議庭判決即告確定而有執行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

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林岷奭

                                    法　官　邱逸先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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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簡上附民字第36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7萬5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狀送達後，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72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伊曾有同居關係，被告為挽回與伊間之感情，竟於下列時間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7日20時32分許至同年11月11日22時45分許，在高雄市某處，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持續撥打電話給伊，並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要求約會、要求伊就是否接納自己感情一事給予明確答覆等追求訊息予伊。
　　㈡於111年11月8日11時30分許至同年月10日0時許，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在伊位於高雄市新興區之工作地外，以盯梢、守候、尾隨等方式，對伊實施跟蹤騷擾行為。
　　㈢於111年11月10日9時50分許至同年月13日8時14分許，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書寫內容為表達自己對伊之心意、要求伊出面詳談2人關係之字條，並將之黏貼或放置在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或請伊之同事轉交；並於同年月12日18時39分許，基於跟蹤騷擾及毀損之犯意，放置字條在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並持不詳物品割破該機車椅墊而損壞之，且對該機車潑灑糞便，足以生損害於伊。
　　㈣於111年11月25日20時許，基於跟蹤騷擾及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之犯意，未經伊或該大樓住戶之同意，擅自趁大樓大門未上鎖之際，進入伊居住之大樓樓梯間，並在伊住處大門下方門縫放置信封。
　　㈤於111年11月26日19時30分許，在伊住處外之機車停放處，黏貼內容為表示想將自己的資料寄到伊住處之字條在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
　　被告上開行為，使伊心生畏怖，足以影響伊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侵害伊之人格權，且情節重大，造成伊受有精神上慰撫金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訴請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沒有理由跟我請求上開金額，伊之前有以5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原告為上開行為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1頁），堪認為真實。又被告對原告所為上開行為，足以使原告心生恐懼、影響其日常生活之安寧，乃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日常生活行動的意思決定自由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被告固抗辯：伊先前已以5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其並未提出證據相佐，本院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抗辯尚難採信。
　㈡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原告高職畢業，之前擔任服務業，月收入約3至4萬元，現在無業，名下無財產資料；被告高中畢業，已退休，112年有利息所得2,139元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53頁），並有原告先前任職公司之回函、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7頁及證物袋）附卷可稽，兼衡被告不思以和平、理性之方式，處理與原告間之感情糾紛，竟頻繁地於2個月內騷擾原告，對破壞其日常生活之安寧，使原告於上開期間內精神上受有痛苦，並酌以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8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萬元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1月20日（見簡上附民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於被告被訴違反家庭暴力之跟蹤騷擾防制法刑事案件簡易程序第二審審理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以合議方式依第二審程序審理，並判命被告給付上開金額，雖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惟本件兩造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經本院合議庭判決即告確定而有執行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林岷奭
                                    法　官　邱逸先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嘉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0號
原      告  STK0000000（真實姓名地址詳卷）
被      告  郭水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簡上附民字第36號）移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
    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7萬5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狀送達後，減
    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172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伊曾有同居關係，被告為挽回與伊間之感
    情，竟於下列時間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7日20時32分許至同年11月11日22時45分
      許，在高雄市某處，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持續撥打電話
      給伊，並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要求約會、要求伊就是否接
      納自己感情一事給予明確答覆等追求訊息予伊。
　　㈡於111年11月8日11時30分許至同年月10日0時許，基於跟蹤
      騷擾之犯意，在伊位於高雄市新興區之工作地外，以盯梢
      、守候、尾隨等方式，對伊實施跟蹤騷擾行為。
　　㈢於111年11月10日9時50分許至同年月13日8時14分許，基於
      跟蹤騷擾之犯意，書寫內容為表達自己對伊之心意、要求
      伊出面詳談2人關係之字條，並將之黏貼或放置在伊騎乘
      之普通重型機車上，或請伊之同事轉交；並於同年月12日
      18時39分許，基於跟蹤騷擾及毀損之犯意，放置字條在伊
      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並持不詳物品割破該機車椅墊而
      損壞之，且對該機車潑灑糞便，足以生損害於伊。
　　㈣於111年11月25日20時許，基於跟蹤騷擾及無故侵入他人住
      宅之犯意，未經伊或該大樓住戶之同意，擅自趁大樓大門
      未上鎖之際，進入伊居住之大樓樓梯間，並在伊住處大門
      下方門縫放置信封。
　　㈤於111年11月26日19時30分許，在伊住處外之機車停放處，
      黏貼內容為表示想將自己的資料寄到伊住處之字條在伊騎
      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
　　被告上開行為，使伊心生畏怖，足以影響伊日常生活或社會
    活動，侵害伊之人格權，且情節重大，造成伊受有精神上慰
    撫金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訴請被告賠償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沒有理由跟我請求上開金額，伊之前有以5
    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
    告於上開時、地對原告為上開行為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51頁），堪認為真實。又被告對原告所為上
    開行為，足以使原告心生恐懼、影響其日常生活之安寧，乃
    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日常生活行動的意思決定自由權，且情節
    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原告
    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被告固抗辯：伊
    先前已以5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其並
    未提出證據相佐，本院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抗
    辯尚難採信。
　㈡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
    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
    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裁判要旨參照）。經
    查，原告高職畢業，之前擔任服務業，月收入約3至4萬元，
    現在無業，名下無財產資料；被告高中畢業，已退休，112
    年有利息所得2,139元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
    第153頁），並有原告先前任職公司之回函、兩造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7頁及證物袋）附
    卷可稽，兼衡被告不思以和平、理性之方式，處理與原告間
    之感情糾紛，竟頻繁地於2個月內騷擾原告，對破壞其日常
    生活之安寧，使原告於上開期間內精神上受有痛苦，並酌以
    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等
    一切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8萬
    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萬元
    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1月20
    日（見簡上附民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於被告被訴違反家庭暴力之跟蹤騷擾防制法刑事案
    件簡易程序第二審審理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
    移送民事庭以合議方式依第二審程序審理，並判命被告給付
    上開金額，雖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惟本件兩造之上
    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經本院
    合議庭判決即告確定而有執行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
    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林岷奭
                                    法　官　邱逸先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嘉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0號
原      告  STK0000000（真實姓名地址詳卷）
被      告  郭水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簡上附民字第36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7萬5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狀送達後，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72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伊曾有同居關係，被告為挽回與伊間之感情，竟於下列時間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7日20時32分許至同年11月11日22時45分許，在高雄市某處，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持續撥打電話給伊，並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要求約會、要求伊就是否接納自己感情一事給予明確答覆等追求訊息予伊。
　　㈡於111年11月8日11時30分許至同年月10日0時許，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在伊位於高雄市新興區之工作地外，以盯梢、守候、尾隨等方式，對伊實施跟蹤騷擾行為。
　　㈢於111年11月10日9時50分許至同年月13日8時14分許，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書寫內容為表達自己對伊之心意、要求伊出面詳談2人關係之字條，並將之黏貼或放置在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或請伊之同事轉交；並於同年月12日18時39分許，基於跟蹤騷擾及毀損之犯意，放置字條在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並持不詳物品割破該機車椅墊而損壞之，且對該機車潑灑糞便，足以生損害於伊。
　　㈣於111年11月25日20時許，基於跟蹤騷擾及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之犯意，未經伊或該大樓住戶之同意，擅自趁大樓大門未上鎖之際，進入伊居住之大樓樓梯間，並在伊住處大門下方門縫放置信封。
　　㈤於111年11月26日19時30分許，在伊住處外之機車停放處，黏貼內容為表示想將自己的資料寄到伊住處之字條在伊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上。
　　被告上開行為，使伊心生畏怖，足以影響伊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侵害伊之人格權，且情節重大，造成伊受有精神上慰撫金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訴請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沒有理由跟我請求上開金額，伊之前有以5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原告為上開行為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1頁），堪認為真實。又被告對原告所為上開行為，足以使原告心生恐懼、影響其日常生活之安寧，乃故意不法侵害原告日常生活行動的意思決定自由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被告固抗辯：伊先前已以5萬元與原告和解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其並未提出證據相佐，本院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抗辯尚難採信。
　㈡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裁判要旨參照）。經查，原告高職畢業，之前擔任服務業，月收入約3至4萬元，現在無業，名下無財產資料；被告高中畢業，已退休，112年有利息所得2,139元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53頁），並有原告先前任職公司之回函、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7頁及證物袋）附卷可稽，兼衡被告不思以和平、理性之方式，處理與原告間之感情糾紛，竟頻繁地於2個月內騷擾原告，對破壞其日常生活之安寧，使原告於上開期間內精神上受有痛苦，並酌以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8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萬元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1月20日（見簡上附民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於被告被訴違反家庭暴力之跟蹤騷擾防制法刑事案件簡易程序第二審審理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以合議方式依第二審程序審理，並判命被告給付上開金額，雖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惟本件兩造之上訴利益均未逾150萬元，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經本院合議庭判決即告確定而有執行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悅芳
                                    法　官　林岷奭
                                    法　官　邱逸先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嘉慧 



